
面对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短缺，中国政府开

始调整生育政策，从限制生育转向支持生育。那么在

应对生育政策转变所带来的挑战的同时，如何能够

使其不成为妇女就业和妇女发展的阻碍呢？这个问

题欧盟理事会（European Council）峰会早在 2000 年

出台的“里斯本经济增长和就业战略规划”（Lisbon

Strategy for Growth and Job）中就提出了，并在之后的

一系列峰会中提出用家庭政策来应对这些挑战，实

现到 2010 年欧盟各国妇女就业率超过 60%的目

标。比如，2001 年提出由护理机构为儿童和家庭其

他需要照顾的成员提供更多的服务；2002 年提出到

2010 年至少要为 90%的 3-6 岁、33%的 0-2 岁儿童

提供保育服务，等等[1]。
欧盟理事会提出其成员国的家庭政策目标应该

主要关注：儿童福利、性别平等以及工作和家庭平衡
[2]。联合国专家小组会议（Expert Group Meeting, UN）

提出家庭政策或者以家庭为取向的政策，主要目标

应该是支持家庭完成其各项功能，改善家庭的福祉，

造福整个社会。也就是说，家庭政策的目标应该着眼

于减少贫困和社会排斥、推动工作和家庭平衡以及

支持代际团结和社会融合[3]。这些家庭政策的目标不

尽相同，但有共通之处，即通过促进性别平等、改善

工作和家庭平衡来推动妇女就业，使妇女不因为家

庭生活而放弃工作和职业发展。
性别平等是欧洲家庭政策最为优先考虑的目

标，它主要体现在鼓励男性使用育儿假，参与照料幼

儿的活动，为孕产期的女性提供特殊的假期，保护母

亲的就业权利和不受歧视的权利、灵活工作安排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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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[1]。推动性别平等和促进女性工作和家庭平衡在很

大程度上是交织在一起的，经合组织（OECD）制定

了衡量各国家庭政策性别平等状况的指标，包括两

性工资收入差异、两性就业率差异、母亲就业率、工
作时间 / 家务时间、假期长度和灵活使用程度、男性

分享育儿假的额度以及性别中立的税收体系等，以

促进工作与家庭平衡。
一、性别平等：以瑞典为例

推动性别平等，让男性和女性平等地工作或平

等地参与育儿养老和家务劳动，是应对人口变迁挑

战的一种路径，也是北欧家庭政策模式一个很明显

的特点。这种模式意味着工作和照料责任的分担不

仅在国家、市场和家庭之间，更是在男性和女性之

间。
瑞典是北欧社会主义福利体制和家庭体制国家

的代表，它的家庭政策通过“去家庭化”，为两性提供

作为个体独立于家庭之外生活的各种资源，最大程

度地减少包括女性在内的个体对于家庭的依赖，给

女性提供了最大的自由是选择就业还是在家照顾孩

子。瑞典家庭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促进性别平等

和推动充分就业。
瑞典的假期政策主要包括孕期假期、带薪育儿

假、临时育儿假等等，假期津贴除定额外，均为原收

入的 77.6%。法定孕期假期为 2 周，产前或产后休假

均可。原来承担体力劳动的孕妇，产前最后 60 天可

以休假 50 天。带薪育儿假为 480 天，其中的 90 天津

贴 为 每 天 20 欧 元 ， 其 余 的 390 天 为 原 收 入 的

77.6%。育儿假的计算以天为单位，使用非常灵活，

可以是一天、半天、1/4 天甚至 1/8 天，假期相应延

长。12 岁以下儿童的父母，每年有 120 天的临时育

儿假，照顾 19 岁以下的重病或者残疾儿童，还可以

申请每月 988 欧元的育儿津贴[4]。这些假期政策和津

贴保证了瑞典女性可以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同时兼

顾育儿的问题，也可以在对于家庭经济不造成重大

影响的情况下选择在家里照顾儿童。
瑞典为了推动女性充分就业，在假期政策之外

还辅之灵活工作安排政策、完善的儿童保育体系和

税收政策。在孩子 8 岁之前或者进入小学二年级就

读之前，瑞典父母有权把日常工作时间削减为原来

的 25%，削减的工作时间没有薪酬。瑞典为所有 1-6

岁的儿童提供高品质的学前教育，唯一条件是父母

双方（或单亲）至少有一方工作，或者失业父母在参

与再就业培训。在发达国家中，瑞典的早期儿童服务

体系居于前列[5]。在瑞典的机构化托育中，民间托育

机构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。这些民营托育机构

接受跟公营托育机构同样比例的政府补助，也一样

以参与式民主方式营运[6]。在税收政策上，瑞典双薪

家庭比单薪家庭纳税更少，以此鼓励女性外出工作。
比较而言，推动男性分担照顾责任比推动女性

就业更为困难。陪产假制度的设立，就是为了保证男

性能够参与抚育幼儿。目前很多国家都没有陪产假，

即使设置陪产假的国家男性使用的比例也很低。瑞

典在这方面的突出特点就是采用了育儿假的男性配

额制度，也就是说 480 天带薪产假中，有 60 天是爸

爸的配额，是不可以转让给妈妈的。通过这种政策强

制男性参与抚育幼儿。同时，父母共同使用每一天育

儿假，都可以获得“性别平等奖励”（gender equality

bonus），每天的奖励额度为 5 欧元[4]。欧盟理事会也

希望其成员国参照瑞典的经验，为男性制定专享的

育儿假[1]。
瑞典的家庭政策模式，使瑞典在 2013 年总和生

育率维持在 1.9 的同时，15-74 岁母亲的就业率高

达 83.1% ， 而 OECD 国 家 同 时 期 的 平 均 值 只 有

66.8%；2014 年，15-64 岁女性就业率为 73.2%，仅比

同年龄组的男性低 3.4%[7]。在瑞典，传统的“男主外，

女主内”的家庭分工已经转变为“成年公民与国家的

相互责任”（成年公民参与劳动，国家于工作时间为

他们育儿、照料老人）[8]。瑞典的家庭政策建立在两性

应该在工作、家庭和全社会享有平等地位的社会共

同意识基础上，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女性带来了在家

庭、工作场所和社会生活中与男性平等的可能，同时

也不会因为就业的压力而放弃儿童的生育和养育。
二、工作和家庭的平衡：以法国为例

促进父母（尤其是母亲）的工作和家庭平衡，是

避免生育养育子女和妇女发展之间产生冲突的另外

一个路径。在欧洲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力

市场，在通过现金转移支付等等政策工具无法遏制

生育率下降趋势的时候，许多国家开始关注女性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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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和家庭的平衡，设法出台相应的政策工具来减少

女性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。通过推动工作和

家庭的平衡，来强化父母尤其是母亲在劳动力市场

的位置。
作为欧洲第一个经历生育率下降的国家，法国

是最早开始关注如何通过家庭政策的实施来遏制生

育率的下降的。2013 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2.0，远

远高于 OECD 国家（平均 1.7）[7]。同时，促进家庭生

活和职业生活的和谐与衔接，帮助年轻人履行父母

的责任和义务，也是法国现行家庭政策的主要目标

之一[9]。这些家庭政策的实施，使法国在保持较高生

育水平的同时，女性就业率也较高。2013 年，法国

15-64 岁的母亲就业率为 72.4%，高于 OECD 的平

均水平 66.8%。法国女性用于照顾幼儿的时间少于

瑞典，两性照顾幼儿时间的差距也小于瑞典[7]。
法国推动工作和家庭平衡的家庭政策，首先体

现在丰厚的现金福利上，包括“家庭津贴”（“儿童津

贴”“定额津贴”“家庭收入补充津贴”“家庭支持津

贴”）、“幼儿津贴”（“生育 / 收养津贴”“基本津贴”
“自由选择工作时间补充津贴”“可选择补充津贴”）
和“特殊家庭津贴”（“单亲家庭津贴”“患儿父母津

贴”“残疾儿童父母特别津贴”等）[10]。这些丰厚的现

金福利，从 1976 年开始就惠及大部分法国家庭（除

了 15%最为富裕的家庭）。它们弥补了法国家庭生

育和养育子女所需要的成本，也给法国就业女性提

供了从市场购买所需照顾服务的可能。
从 1970 年开始，法国就业妇女就可以享受 16

周的产假，津贴为原来收入的 100%，这样母亲不会

因为生育孩子而收入受损，也不会因为生育而中断

工作。从 1977 年开始，法国的父母都可以享受育儿

假，原先是子女 1 岁前，现在延长到 3 岁前。可以领

取“自由选择工作时间补充津贴”或者“可选择补充

津贴”，由法国国家家庭津贴基金支付[11]。育儿假的

使用非常灵活，父母可以选择时间较短津贴较高（最

低工资的 60%）的育儿假，也可以选择时间较长津

贴较低的育儿假；可以全部休假，也可以部分时间休

假部分时间工作。在法国，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寻

找工作的期间，使用育儿假作为临时过渡。雇员休假

的时候，雇主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，但是却必须为休

假的员工保留工作岗位。政府还帮助那些照顾幼儿

之后希望重新工作的父母寻找工作，提供必要的培

训，或者确认其照顾幼儿的经历也是从事某些岗位

的资历，等等[12]。
对于那些外出工作的女性，法国提供了多样化

的儿童保育模式，以满足不同家庭和不同母亲的需

求，能让不同工作时间、不同工作性质的母亲有更多

的选择。2013 年，法国 0-2 岁的幼儿入托率为

49.7%，3-5 岁的儿童入园率为 99.6%，在 OECD 国

家都处于前沿[7]。法国的儿童保育模式，主要有“母亲

的助手”（政府颁发执照，在家帮助母亲照顾）、“住家

保姆”、“育婴保姆”（在保姆家，一位保姆最多照顾 4

位幼儿）、“公立托儿所”（由政府部门、协会等组建）、
“企业办托儿所”、“医院办托儿所”（医院协会创建，

适合上晚班的父母）、“‘城市希望’托儿所”（建在条

件恶劣的街区，能够满足具有不同工作时间表的家

长的需求，应对紧急情况下育儿的需求）等等，“临时

托儿所”和“儿童花园”是补充形式。政府同时出台各

种政策鼓励多样化的儿童保育模式形成，比如对于

托儿所给予补贴，选择“母亲的助手”和“住家保姆”
的家庭给予儿童保育津贴，给“母亲的助手”报销社

会保险缴费，保姆减免 50%的所得税，给为员工创

办幼儿园的企业减免税收 25%-50%，家庭育儿支出

可以获得税费减免等。
除了上述这些政策工具，政府还有一部分重要

政策，是鼓励雇主创造对于家有幼儿雇员友好的工

作场所，帮助们认识到帮助员工平衡工作和家庭生

活也会带来“企业效益”：更高生产率，更低的员工

流失率，更低的缺勤率。2008 年，法国开始实施“观

察企业中身为父母的雇员状况”（Observatory of Par-

enthood in Corporations）的年度调查，制定了如何对

待企业中身为父母雇员的章程。签署章程的企业都

要要求管理人员考虑身为父母雇员的特殊需求，创

造对于他们友好的环境。到 2012 年，已经有将近

400 家企业 （雇用了 10%的劳动力） 签署了这项章

程。这些企业为雇员（特别是女性雇员）制定灵活的

工作时间，以及最低工作时间（每天不到 4 个小时），

允许雇员自己安排工作时间；反对工作狂性质的企

业文化，拒绝超长时间的工作和加班，规定会议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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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具体时间和时长；推广在家工作，通过网络电话等

方式进行远程办公；培养企业领导人和管理层对于

雇员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权利认知，了解如何回

应雇员在这方面的需求；推动女性雇员的升迁，帮助

男性雇员了解女性（尤其是母亲）的特殊需求；推动

父亲使用全薪的陪产假，参与婴幼儿的照顾和家务

的料理；创造“家庭日”“父母的周三”等等对于家庭

友好的政策；为就业的父母提供一系列包括儿童保

育在内的服务[12]。
法国政府、社会和企业共同合作，为法国的父母

（尤其是女性）创造了实现工作和家庭平衡的良好环

境。对于想工作的母亲，政府一方面协助没有工作的

寻找工作，要求有工作的原雇主为其保留工作岗位，

另一方面又提供了多样化的儿童保育设施供其选

择，同时推动企业创造对于这些母亲友好的氛围，提

供灵活的工作时间、各种必要服务等等，不会因为其

母亲身份而影响其升职。对于想自己在家照顾幼儿

的母亲，政府提供了产假、育儿假期和各种丰厚的现

金福利，而且育儿假可以全部休假照顾幼儿，也可以

部分时间工作，部分时间在家照顾幼儿。
三、启示

瑞典和法国的生育率和妇女就业率均居于欧洲

各国前列，两个国家实现的路径不尽相同，一个偏重

推动性别平等，一个偏重推动工作和家庭平衡。但是

由于推动性别平等与推动工作和家庭平衡的政策工

具在相当程度上是重叠的，两个国家的政策工具也

有相似之处。瑞典育儿假中的“父亲配额”对于推动

父亲参与育儿活动有重要作用，而法国多样化的儿

童保育模式和企业创造的对于家庭友好的环境则有

利于女性实现工作和家庭平衡。这两个国家的经验，

对于在面临生育政策调整时继续推动妇女发展都有

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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